
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

关于发布分区分级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进一步加强不同行业的经营场所

卫生防护指南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有序有力推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，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

关于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、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

的指导意见》（琼府〔2020〕14 号，以下简称“指导意见”），

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有关

疫情流行期间商场和超市卫生防护指南、参照全国各相关行业组

织有关疫情期间经营服务防控指南，现将《海南省分区分级统筹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加强不同行业的经营场所卫生防护

指南》印发给你们，供工作中指导督促各行业经营场所落实相关

防护措施使用。

附件：海南省分区分级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加

强不同行业的经营场所卫生防护指南

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组

2020 年 2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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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省分区分级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进一步加强不同行业的经营场所

卫生防护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

综合组有关疫情流行期间商场和超市卫生防护指南、参照全国各

相关行业组织有关疫情期间经营服务防控指南,结合我省实际制

定。

本指南适用于海南省分区分级统筹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

防控期间，正常或恢复运营的部分行业经营场所的卫生防护。主

要包括商场/免税店、超市/药店、酒店（宾馆）/旅馆、洗染业、

沐浴业、美容美发业、加油站、室外文化体育设施（公共空间）

等。旅游业、餐饮业等按相关规定另外执行。

二、所有行业经营的基本防控要求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经营场所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

任人，建立防护制度，做好员工信息采集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运营管理。

1.加强员工健康管理。员工在岗期间注意自身健康状况监测，

当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时，不得上岗，要及时汇报并按规定去

定点医院就医，并按规定进行健康监测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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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实施人员体温检测。应当在经营场所门口对每位上岗员工

和入场顾客测量体温，体温正常方可进入。

3.所有人应当佩戴口罩。所有进入经营场所的人员均需佩戴

口罩、保持安全距离，不戴口罩，拒绝进入。

4.禁止组织聚集性活动。不得组织开展大规模促销活动、展

览展示等聚集性活动。

5.实行错时分桌就餐。员工应当采取错峰、打包的方式就餐，

可考虑一人一桌就餐;避免聚集堂食用餐，尽量减少近距离交谈。

6.合理使用电梯。所有人员乘梯时相互之间注意保持适当距

离;低楼层购物推荐走安全通道，较高楼层优先使用扶梯并尽量避

免与扶手直接接触，高楼层乘用直梯时，不要直接用手接触按键

并快进快出。

7.设置应急区域。可在大型经营性场所内设立应急区域;当出

现疑似症状人员时，及时到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，再按照相关规

定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环境卫生管理。

1.室内空气流通。首选自然通风，尽可能打开门窗通风换气；

运行的空调通风系统应当每周对开放式冷却塔、过滤网等设备部

件进行清洗、消毒或更换；若场所内空调无消毒装置，需关闭回

风系统。

2.做好垃圾清运、确保各区域环境清洁。每天产生的垃圾分

类管理、定点暂放、及时清理。存放垃圾时，应当在垃圾桶内套

垃圾袋，并加盖密闭，垃圾暂存地周围应当保持清洁，每天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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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一次消毒。废弃口罩放进塑料袋密封后投入垃圾桶内，每天

两次使用 75%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进行消毒处理，尽量使用

带盖垃圾桶。强化餐饮具、物体表面、垃圾桶、卫生洁具的清洁

消毒。

3.其他卫生要求。确保经营性场所地面无污水。下水道口应

当每天清洁、除垢、消毒。确保公共卫生间及时清洁，做到无积

污、无蝇蛆、无异味。

（四）加强清洁消毒管理。

1.加强餐饮具消毒。加强公用餐(饮)具的清洁消毒，餐(饮)

具应当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，每日对餐桌椅及地面进行清洁和消

毒。

2.物体表面清洁消毒。应当保持环境整洁卫生，每天定期消

毒，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。对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(如收银台、柜

台、休息区、服务台、游戏机、电梯间按钮、扶手、门把手、公

共桌椅座椅、公共垃圾桶、购物篮、购物车、临时物品存储柜等)，

可用含有效氯 250mg/L～500mg/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，

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。建议每天至少在营业前消毒一次，

可根据客流量增加情况适当增加消毒次数。

3.垃圾桶消毒。可定期对垃圾桶等垃圾盛放容器进行消毒处

理。可用含有效氯 250mg/L～500mg/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

拭，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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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卫生洁具消毒。厕所内卫生洁具定时消毒。座便器、洗手

池类可用有效氯含量为 500mg/L 的含氯消毒剂浸泡或擦拭消毒，

作用 30 分钟后，清水冲洗干净，晾干待用。

5.消毒工作服。定期更换工作服;可用流通蒸汽或煮沸消毒 30

分钟，或先用 500mg/L 的含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，然后常规清洗。

6.方便顾客洗手。配有洗手设施的经营场所确保设施运行正

常，在问询台和收银台等处配备速干手消毒剂;有条件时可配备感

应式手消毒设施。

（五）个人健康防护

1.佩戴口罩。从业人员应当佩戴防护口罩上岗，与顾客交流

时不得摘下口罩。顾客在营业场所须一直佩戴口罩。

2.注意手卫生。工作人员在上岗期间应当经常洗手，可用有

效的含醇速干手消毒剂;特殊条件下，也可使用含氯或过氧化氢手

消毒剂;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，应当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。

在工作中避免用手或手套碰自己的眼睛。

3.重点人群防护。与顾客接触较多的工作人员，需要注意在

上岗时佩戴手套。室外空旷场所或室内独立操作空间，通风良好、

非人员密集情况下，可不戴口罩。

（六）针对经营性场所不同功能区

1.暂停聚集性活动、控制人员数量、提倡刷卡支付、各种移

动支付方式结算、远程服务等具体措施，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蔓延和扩散，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和从业人员的卫生安全。

2.根据所在辖区疫情发展变化情况，必要时可适当缩短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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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、或提出临时关闭，但应在明显位置张贴公告，告知消费者

并取得理解。

三、各行业经营的附加防控要求

各行业经营性场所除上述基本防控要求外，还须加强如下：

（一）商场/免税店

1.运营管理要求。暂停部分服务设施，如母婴室、儿童游乐

场所、室内娱乐场所服务。加强出入场所人流密度管控。

2.个人健康防护。重点防护人群包括柜台销售人员、收银员、

接货员、理货员、保洁员、保安等与顾客接触较多工作人员，需

要注意在上岗时佩戴手套和口罩。接货员和采购人员传递文件或

物品的前后都要洗手，收银优先采用无线扫码支付方式，有条件

的商场现金收银岗位人员可配护目镜。商场快递交接优先考虑网

络下单付款和使用快递柜办理交接。

3.商场/免税店功能区要求。商场中的酒吧、舞厅、电影院、

电子游戏厅等人员密集的娱乐区域应当考虑关闭。商场中的学习

培训机构应当暂停组织集中学习培训，推荐使用网络远程授课方

式。商场/免税店中的服装专卖店等物品销售区，销售人员与顾客

交谈时保持 1 米及以上距离，尽量不要直接接触;视情况适当控制

销售大厅的顾客人员数量。商场中的运动健身区，建议顾客适当

缩减健身时长;顾客健身时应当相对分散。商场中的餐饮集中区，

应当推荐顾客采用打包带走方式用餐;或提供远程网络订餐，顾客

取餐时注意不与服务人员直接接触。

（二）超市/药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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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运营管理要求。加强出入场所人流密度管控。

2.个人健康防护。收银员、售货员、理货员、保洁员、保安

等与顾客接触较多的工作人员，需要注意在上岗时佩戴手套。

3.功能区要求。销售人员与顾客交谈时保持 1 米及以上距离，

尽量不要直接接触;视情况适当控制销售区的排队顾客人员数量。

（三）酒店（宾馆）、旅馆

运营管理要求。限定出入口数量，加强大门管理。做好“三

问三登记”:“三问”即问从哪里来、是否去过湖北等疫情重点地

区、是否有身体异常情况。“三登记”即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回

琼必登记、外地返琼必登记、身体发热必登记。在入口处使用快

速红外体温探测仪对进入人员检测体温。酒店进出口处和洗手间

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，洗手间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。

各酒店（宾馆）、旅馆应收集入住的客人的目前健康状况信息、

近期外地居住或旅行史。若发现客人出现可疑症状，应建议其主

动戴上口罩及时就近就医。不提供堂食和包厢消费，不安排人员

密度集中用餐区（提供分餐的需保持就餐距离）。

（四）洗染业

1.经营管理要求。在疫情严重地区，洗染企业应遵守防控部

门的管理要求，允许营业的方可开展经营服务。生活衣物的服务

流程应符合《衣物清洗服务规范》（SB/T 11204-2017）的要求。

公用纺织品洗涤质量应符合《公用纺织品清洗质量要求》（GB/T

35744-2017）的要求，经营管理应符合《公用纺织品清洗服务规

范》（SB/T 11205-2017）的相关要求。医用纺织品洗涤的管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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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和洗涤质量应符合《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》

（WS/T508-2016）的相关要求。

2.经营场所要求。生活衣物洗染企业，衣物收、付，存放和

加工等功能区域应划分有序，并有明显的标识，在各项消毒作业

完成后，应在营业时间内挂牌公示；公用、医用纺织品洗涤企业，

厂区必须分别独立设置。

收集脏污织物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抖动，感染性织物和脏污

织物进行分类收集，感染性织物包装应有明确标识。消毒后的衣

物要进行包装并与待洗衣物采取隔离封闭措施。所有场所洗涤区

间要严格划分洁净区和污染区。医用纺织品洗涤工厂两区之间的

隔离屏障及保障设施必须适时检查，处于良好状态。严格落实洗

涤织物流转遵循从污到洁的原则,工作中工作人员不得从污染区

穿梭到洁净区。应设置工作人员、织物接收与发放的专用通道。

3.服务设施要求。每日应对洗涤、整烫等机械设备和相关用

具进行有效消毒。对于洗衣车间、贮衣间，密闭后可采用物理法

进行空气及物体表面消毒。安装紫外线消毒灯(安装容量按房间体

积≥1．5w／m3 计算)，照射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；采用臭氧发生器

(臭氧发生浓度应≥20mg／m3)，作用时间 30 分钟。对于干洗织物

和皮革制品消毒应按行业标准执行。要保持纺织品周转区域内的

环境卫生和空气流通，每天送货前、送货后对室内物品进行消毒

并由专人记录。织物收、发车辆与运输车辆应使用密闭车辆运输，

每天进行使用前后消毒处理并由专人记录。

（五） 沐浴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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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经营服务管理要求。对服务设备和设施在常规消毒清洁的

基础上增加消毒的频次，所有的用品包括餐具、客用浴服、毛巾、

洗浴按摩用具应一客一消毒，必要时可使用一次性消耗品，鼓励

客人自带用品(仅在疫情期间)。疫情期间可减少服务类目，需长

时间在密闭空间操作的服务类目（例如：助浴，按摩等），可酌

情暂停，尽量避免客户长时间逗留。不得趁机哄抬物价；在服务

过程中，应减少与顾客交谈并取得理解；关停疫情期间非必要的

设施，如泡池、温泉池、娱乐设施。

2.顾客管理。所有顾客进店，应测体温，体温正常的顾客，

方可提供服务。严控入店人数，尽量采取预约制服务，避免人群

聚集。要求顾客进店须全程佩戴口罩。

3.设备与环境管理。加强对客用设施、按摩器具及座机电话

等店内设施消毒，每客一清洁，75%酒精擦拭两次。一次性用品要

保证充足，不得重复使用。

（六）美容美发业

1.经营服务管理。各经营单位应对服务设备和设施在常规消

毒清洁的基础上增加消毒的频次，所有的用品包括客服，毛巾、

理发用具应一客一消毒，必要时可使用一次性消耗品（仅在疫情

期间）。疫情期间可减少服务类目，需长时间在店操作的例如烫

染、护理等可酌情暂停，尽量避免客户长时间逗留。不得趁机哄

抬物价。在服务过程中，应减少与顾客不必要的交谈并取得理解。

平日给客人提供零食的经营单位，应停止供应到疫情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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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设备与环境管理。加强对座椅设施、美发美容器具及座机

电话等店内设施消毒，每客一清洁，用 75%酒精擦拭两次。一次性

用品要保证充足，不得重复使用。

3.顾客管理。所有顾客进店，应测体温，正常体温的顾客，

方可提供服务。严控入店人数，尽量采取预约制服务，避免人群

聚集。要求顾客进店须全程佩戴口罩。

（七）加油站

1.个人健康管理。员工应佩戴口罩和手套上岗，在接触顾客

加油卡、现金、手机等物品后，切记不要揉捏面部区域，工作结

束后，要及时用肥皂，洗手液洗手，并用流水冲洗不少于 20 秒。

2.收银便利店。收银便利店少开空调，每天通风不少于半个

小时，经常消毒。其他同超市要求。

3.设备与环境要求。油枪把手、加油机小键盘、冰箱把手及

自助充值设备等由顾客自行操作的设备及卫生间需每班消毒。

（八）室外文化体育设施（公共空间）

1.经营服务管理。按照分区分级管理要求，有序放开室外文

化体育设施。实施人员体温检测，应当在场地入口处设置专人对

每位进入场地的人员测量体温，体温正常方可进入。控制好人流

密度。

2.设备与环境要求。运动器械和设施定期消毒。

3.个人健康管理。管理人员在岗期间注意自身健康状况检测，

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时，不得上岗。上岗时应佩戴口罩。

三、劳务人员健康相关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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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省内劳务。优先使用省内劳务人员，健康码管理中的

绿码标识人员可以全省自由流动。

（二）省外劳务（除湖北）。采取包机、包车等点对点式出

行运输的返岗复工或就业的外省人员返琼，实行省际间健康证明

互认，身体无异常情况与不适症状的按绿码标识人员进行管理后，

即时上岗；通过飞机、省际班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返琼的，仍需居

家观察 14 天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岗。

（三）湖北省劳务。一律暂停返岗。重点项目确需返岗的，

一律居家隔离观察 14 天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岗。


